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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新北市樹林區山佳國小***學年度教師職級務分配暨積分審查統計表
(自110學年度開始實施) 基準日：4 月 30 日

	姓名:

	類別
	積分項目及內容
	自填分數
	小組審查
	備註

	年資
	□年資:本校服務年資滿1年給予0.5分
  (服兵役、育嬰列入計算)
	
	
	其餘留職停薪不列入採計

	特殊
表現
	□嘉獎一次0.5分
□小功一次1.5分
□大功一次4.5分
□申誡一次-0.5分
□小過一次-1.5分
□大過一次-4.5分
	
	
	採計2年內

	服務
表現
	□本學年度擔任行政職務者加 2分
□擔任學年主任，1年 2分(未設置時不採計)
□擔任實習老師之輔導老師，1年加2分
□社群召集人，每學年1分
□市級公開授課，每次2分

□區級公開授課，每次1分
□常態性長期指導各項團隊代表本校參賽(語文競賽、田徑隊、躲避球隊、潔牙比賽等，由審查小組判定通過)，每次2分
□短期指導各項團隊代表本校參賽(英語歌謠、英語讀者劇場、班級大隊接力、拔河、健康操、樂樂棒球、健康小學堂、環保小局長等)，由審查小組判定通過，每次1分
□短期指導各項團隊代表本校參賽新北市相關體育競賽(籃球、樂樂足球、跆拳、排球、羽球、桌球...等)，由審查小組判定通過)，每次1分
□配合教育局政策推動班級活動(讀報教育、健康促進計畫、臺美生態學校等專案計畫)，每次1分
□擔任兼輔或認輔教師每年0.5分
	
	
	採計2年內

	進修
研習
	□進修:每學分0.5分
□實體研習:每滿35小時給予1分
□線上研習:每滿35小時給予1分(至多2分)
	
	
	2年內

	優先
選填
	□有

□無
	□校長、主任回任教師者

□連續2年擔任組長(含午秘)
	
	
	

	合計總分
	
	
	

	審查小組簽名:



	備註
	


填表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交日期:    月    日     收件日期: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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